
关于编制芒市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的说明

——2020年1月15日在芒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芒市财政局

2019年，在合理测算全年收入的基础上，根据市委、人大、政府相关决定、决议、意见和工作安排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相关规定，结合各部门提出的支出需求，统筹市本级财力，市财政局编制了2020年财政预算草案，现将相关编制情况说明如下：
一、2020年财政收入目标
2020年芒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目标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2019年执行数70171万元增长13％，按此目标，芒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确定为79300万元。
二、预算安排原则
2020年预算收支的安排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履行部门职能的需要为依据。收入预算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财税政策相衔接；支出预算按“保工资发放、保机构运转、保基本民生、保还本付息、保债务化解”的原则，合理安排财政支出后，视财力情况保障清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拖欠账款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支出。
三、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财力收入为433000万元，其中，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930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70009万元，上年结余3618万元，调入资金49000万元，再融资一般债券转贷收入31073万元。
（一）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9300万元，比上年完成数增长13%，增收9129万元。
（二）上级补助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270009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10959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5905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00000万元。
1．返还性收入10959万元，其中，增值税固定数额返还3638万元；消费税固定数额返还480万元；所得税固定数额返还402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6439万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59050亿元。比上年收入130424万元增加28626万元，其中：增加试点县隐性债务化解上级补助资金25000万元，增加当年预期收入3626万元，若预期收入高于3626万元，将视情况对调入资金数进行调减。
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预计100000万元，比上年收入95363万元增加4637万元。
（三）上年结余和调入资金

1．上年结余3618万元。最终将以上级批复数字为准。
2．调入资金49000万元，除调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利润收入1000万元外，主要来源为资产处置取得一次性收入。
（四）再融资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再融资一般债券转贷收入31073万元，通过争取上级再融资一般债券资金偿还2020年到期一般债券本金31073万元。
四、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33000万元，其中，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94027万元（含部门预算安排支出334691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31073万元；上解支出7900万元。
（一）部门预算经费安排支出情况
本级部门预算经费安排支出334691万元，含人员经费155529万元，公用经费7827万元，业务及配套经费24490万元，专项建设资金安排54179万元，非税收入安排支出11526万元，试点县债务化解支出57200万元，清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20000万元，预备费3940万元。
1.人员经费支出155529万元，含工资性支出135909万元，其中：在职人员99476万元，离退休27933万元，村干、临时工8500万元。住房公积金8370万元，其他人员补助8460万元（含村组干部报酬、遗属补助、助学金、团委妇联兼职人员、信访联络员生活补贴、建制村、社区宣传员工作补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员、村务纪检监督员补助、农垦农场生产队干部补助、村小组党支部书记补助、乡村医生、离退休干部特困补助资金、农村老党员补助、乡镇人大、党代代表活动费等）；预留人员经费790万元，其中，抚恤及安葬费300万元，职业年金“退一缴一”单位缴纳部分120万元，提前退休人员住房公积金370万元。预留2020年工资增长2000万元。
2.公用经费支出7827万元，按定额标准测算的各单位公用经费为3156万元，村组办公经费、三资管理办公费、老干部党支部补助等615万元、党建工作经费等1615万元，工会经费2081万元，离退休公用210万元，预留车辆保险150万元。
3.业务费及配套支出24490万元，含社会保障配套资金13000万元，各部门业务费7657万元，退役士兵安置900万元，拘留人员、看守所犯人、吸毒收戒人员伙食费、市级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活动费及履职经费、法检审计上划部门地方承担人员经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2933万元。
4.专项建设资金54179万元，其中支付一般债券到期利息10735万元，全市PPP项目资本金、建设期利息和可行性缺口补助6000万元（食品产业园、放马桥、综合管廊、芒梁高速、芒市大河、农村人居环境、四好农村路、等簿水库、先午水库等），会议费、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办理基金、民族节日、全市专项扶贫资金等其他切块资金4711万元，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190万元（不含使用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安排800万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5000万元，教育实施校安工程及专项资金2400万元（不含使用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安排2700万元），交通公路管理专项资金839万元（不含使用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安排600万元），卫生健康专项资金300万元（不含使用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安排1000万元）农业发展1200万元（不含使用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安排1,800万元）、城市环卫建设及运行费用1651万元（不含使用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安排500万元），殡葬改革经费1200万元，市医院建设发展专项资金2033万元，2017年度单位综合考评奖励资金3400万元，总部经济奖励资金5000万元，收购恒丰银行债权资金3200万元，国有资产处置成本及过户税金等3554万元，税务征管业务经费800万元，其他部门专项建设支出1966万元。
5.非税收入安排支出11526万元，按预算编制要求根据各单位预计2020年收取非税收入情况按比例由市财政局核定支出数，2020年度含教育部门非税收入。
6.试点县债务化解支出57200万元，芒市已被纳入财政部隐性债务化解试点县，根据制定的隐性债务化解方案，2019年至2023年5年内需完成隐性债务“清零”目标，经测算，2020年需化解77200万元，其中：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化解57200万元（含上级化债资金支持25000万元），基金预算20000万元。
7.清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20000万元，芒市共计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总额为128736万元，按照两年“清零”目标，2019年已完成兑付72246万元，2020年应安排资金兑付56490万元，其中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安排20000万元，纳入基金预算安排10000万元，未能纳入预算安排的26490万元，计划通过配置有效资源资产与剥离债务账款相结合的方式交由市级国有公司承接消化。
8.预备费3940万元，根据《预算法》40条规定中：“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额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设置预备费”。预留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二）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偿还2020年度一般债券转贷资金到期本金31703万元，比上年再融资一般债券转贷支出17800万元增长78.1%。
（三）上解支出

上解支出7900万元，含税务、安全局、审计、法院、检察院、监察体制等上划部门经费固定上解5326万元，其他上解支出2574万元。
（四）收支预算平衡情况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财力收入433000万元，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94027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31073万元，上解支出7900万元，收支相抵，预算收支平衡。
五、有关数据说明

由于预算年度与人代会召开时差的关系，在编制预算草案和报告期间，省、州、县三级财政正处于对账调整期，因此，《关于芒市2019年地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年地方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中“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2020年上年结余”的有关数据，均为快报数。

六、其他有关事项说明

（一）财政转移支付补助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1．均衡性转移支付支出预算。是根据省财政厅2020年均衡性转移支付预告数20347万元和《云南省省对下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规定，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重点用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和推进“三农”、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各项民生支出的原则进行编制。预算安排用于人员工资支出19447万元、运转经费支出500万元、公益性项目配套支出400万元。 
2．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转移支付支出预算。是根据省财政2020年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预告数10054万元和《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办法的通知》规定，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支出”目标和保障县乡公共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落实上级出台各项民生政策的基本财力需要，逐步消除县级基本财力缺口的转移支付资金的原则进行编制。预算安排全部用于人员工资支出。 
3．生态转移支付支出预算。是根据省财政厅2020年生态转移支付预告数2898万元和《云南省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实施办法》规定，“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必须用于保护生态环境和改善民生”的原则进行编制，预算安排用于节能环保支出500万元、城乡社区支出500万元，农林水事务支出1898万元。 
（二）本级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情况及增减变化 

2020年芒市“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67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19万元，公务接待费32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1331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费92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411万元）。与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数1761万元相比，减少91万元，下降5.2%。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与上年持平；公务接待费减少300万元,下降48.4%；减少原因主要是各单位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结合本单位实际，完善相关制度，厉行节约，严控支出，有效地控制行政成本，根据目标控制数，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费增加209万元，增长18.6%（其中，公务用车运行费增加53万元，增长6.1%；公务用车购置增加156万元，增长61.2%）。公务用车费总体增加原因:严格执行公车管理制度，杜绝公车私用，合理安排公务用车的出行，随着机构增加相应增加运行经费。

（三）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等绩效情况 
按照“每年选取部分部门编制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试点，最终覆盖所有部门”的目标。2020年，积极推进项目绩效目标考核的财政管理机制，引入第三方中介机构，对部门预算编制项目实行绩效评价，努力实现预算编制项目绩效全覆盖，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安排财政资金的重要依据。通过开展绩效评价，找出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促使预算部门和单位积极采取措施，加强项目的规划与科学论证，健全项目资金的核算与管理制度，逐步形成自我约束、内部规范的良性机制，提高财政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